
１

、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齐峰新材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２１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文荣 姚延磊

电话

０５３３－７７８５５８５ ０５３３－７７８５５８５

传真

０５３３－７７８８９９８ ０５３３－７７８８９９８

电子信箱

ｑｆｔｚｓｗｒ＠１６３．ｃｏｍ ｙａｏｙａｎｌｅｉ＠１２６．ｃｏｍ

２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

，

２３３

，

０７３

，

５４６．４８ ９８６

，

３１８

，

３１７．７３ ２５．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２６

，

１３４

，

１２１．０１ ８７

，

５１８

，

５１１．８１ ４４．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１２５

，

６６４

，

５９６．２０ ８６

，

６７４

，

５５０．６２ ４４．９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７３

，

９０９

，

９７０．５３ －１８６

，

５７８

，

７６３．１２ －１３９．６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０ ０．２１ ４２．８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０ ０．２１ ４２．８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４８％ ４．０８％ １．４０％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３

，

１７８

，

０７５

，

４８７．２２ ３

，

４９０

，

４５５

，

８７１．０６ －８．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２

，

３２３

，

６２５

，

０４９．４６ ２

，

２７９

，

３５１

，

７３１．１３ １．９４％

（

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８

，

９８９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学峰 境内自然人

３０．５９％ １２８

，

５９４

，

６２０ ９６

，

４４５

，

９６４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其他

３．０７％ １２

，

９０４

，

７７６

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４５％ １０

，

３１８

，

３８７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１．８３％ ７

，

６７６

，

３７７

周淑玲 境内自然人

１．６３％ ６

，

８５１

，

２００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其他

１．４０％ ５

，

９０３

，

６２７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新华

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９７％ ４

，

０６４

，

５７０

王镭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３％ ３

，

９２８

，

２９０

张祥增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７％ ３

，

６６５

，

３００ ３

，

６６５

，

３００

耿庆民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４％ ３

，

５５０

，

２３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

３

）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４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计划目标开展各项工作，深入市场一线调研，

坚定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产品结构，订单排产将优先满足高毛利的订单需求，生产上同时提出

提质增效的管理举措，已初见成效，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产量、销量屡创新高。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２３３

，

０７３

，

５４６．４８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５．０２％

，归属于上市

公司净利润

１２６

，

１３４

，

１２１

，

０１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４．１２％

，经营形势的改善好于年初预期。

下半年，为确保公司年度目标的完成，公司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１

、加快在建项目的建设，使新增产能尽快释放，以缓解市场供不应求。

２

、加大创新研发力度，保持行业先进性。

３

、继续对产品结构进行调整，提高公司整体毛利率。

４

、继续强化内部管理，精耕细作、开源节流、节能降耗，提升产品品质。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新增一家公司。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１

证券简称：齐峰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３５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

日以邮件、送达等方式发出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

７

名，实际参会

７

名，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李学峰先生主持，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７

票，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鲁萨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由于国际市场变化，经公司反复评估认为：鲁萨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已不适合继续存

续经营，决定注销该公司。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７

票，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关于以自有资金建设研发、销售及办公综合楼的议案》

（

１

）项目的背景及必要性

目前，公司没有统一的研发、销售及综合办公场所，由于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研发投入和

机构不断增加，迫切需要一个综合场所，公司拟新建“研发、销售及办公综合楼”项目。

（

２

）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地点：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

建设内容：本项目为建设研发、销售及办公综合楼。

（

３

）项目投资总额及资金来源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４８９５．２８

万元。

本项目所需资金来源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

４

）项目效益估算

本项目建设能够有效满足公司研发、销售及办公的需求，同时通过建设技术研发办公中

心，可以改善公司研发人员的工作环境，增强公司的研发实力，还可以整合公司内部资源，加

强各部门之间联系，有效提升办公效率和公司形象。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７

票，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１

证券简称：齐峰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３６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

日以邮件、传真、送达等方式发

出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会

议监事

３

名，实际到会

３

名，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永刚先生主持，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３

票，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关

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２

、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鲁萨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３

票，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关于以自有资金建设研发、销售及办公综合楼的议案》

（

１

）项目的背景及必要性

目前，公司没有统一的研发、销售及综合办公场所，由于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研发投入和

机构不断增加，迫切需要一个综合场所，公司拟新建“研发、销售及办公综合楼”项目。

（

２

）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地点：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

建设内容：本项目为建设研发、销售及办公综合楼。

（

３

）项目投资总额及资金来源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４８９５．２８

万元。

本项目所需资金来源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

４

）项目效益估算

本项目建设能够有效满足公司研发、销售及办公的需求，同时通过建设技术研发办公中

心，可以改善公司研发人员的工作环境，增强公司的研发实力，还可以整合公司内部资源，加

强各部门之间联系，有效提升办公效率和公司形象。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３

票，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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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７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

临

－０３６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情况，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和

８

月

７

日分别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了公告。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３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４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下午

２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下午

３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

６

、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祁泽民先生

７

、此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２

，

０４７

，

６７３

，

３６５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７５．３３４４％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５９

，

５３８

，

２５６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２．１９０４％

公司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

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王社平先生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因工作需要，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主动辞去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公司对王社平先生在担任

公司董事长期间，对公司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王社平先生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表示将一如既往的重视和关心本公司生产经营和未来发

展，并依法为本公司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股东推荐、公司提名委

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提名郭周克先生为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２

，

０４７

，

４２０

，

０６５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９８７６％

；反

对

２５３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０．０１２４％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０

股）。该议案获得了通过。

（二）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股东推荐、公司提名委

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提名戴金平女士和杨有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可以作为本公司独立董事

候选人。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具体投票情况如下：

１

、戴金平女士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２

，

０４７

，

３８４

，

１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９８５９％

，该

议案获得了通过。

２

、杨有红先生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２

，

０４７

，

３８４

，

１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９９．９８５９％

，该

议案获得了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姜翼凤 谢元勋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八月九日

附件

１

：郭周克先生简历

郭周克，男，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曾任峰峰矿务局薛村

矿副矿长、矿长，蔚州矿业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邯矿集团副总经理，张家口盛源（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张矿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河北金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峰峰

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等职。现任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常委。与公司控

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郭周克先生未持有上市公司

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

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附件

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戴金平，女，

１９６５

年出生，中共党员。曾任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金融工

程学院副院长、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现任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

开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

理事、教学委员会主任，天津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天津百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九

安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戴金平女士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

形。

杨有红，男，

１９６３

年出生，管理学（会计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中国注册会计

师，中共党员。曾任北京工商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总支书记、院长，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院

长，现任北京工商大学教授、科技处处长，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国旅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华联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杨有红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７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

临

－０３７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

下午

４

：

００

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

日前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发出。本次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现场参加会议

８

人，独立董事戴金平由于工作原因不能现场出席会

议，委托独立董事史际春代为出席并表决。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祁泽民先生主持，公司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王社平先生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因工作需要，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主动辞去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公司对王社平先生在担任

公司董事长期间，对公司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王社平先生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表示将一如既往的重视和关心本公司生产经营和未来发

展，并依法为本公司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郭周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根据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推选郭周克先生为冀中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二、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因公司发展需要，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李树荣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

因工作原因，李彩惠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三、关于调整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因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及独立董事成员均有部分调整，公司董事会决定相应调整

董事会下设战略决策、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

４

个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任期至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调整后

４

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１

、战略决策委员会成员为：郭周克、李笑文、杨有红，主任为郭周克。

２

、审计委员会成员为：杨有红、史际春、陈亚杰，主任为杨有红。

３

、提名委员会成员为：戴金平、史际春、郭周克，主任为戴金平。

４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史际春、戴金平、李建忠，主任为史际春。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八月九日

附件：副总经理候选人简历

李树荣，男，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冀中能源峰峰集团万

年矿副总工程师，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新三矿副矿长、矿长，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梧桐庄矿矿长，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副总工程师，冀中能源井陉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与公司控股股东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决议公告日，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数量为零，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高管的情形。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７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

临

－０３８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定期报告披露日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披露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

告，现根据半年度报告编制工作进展情况，公司已申请将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日期变

更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八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423

证券简称：中原特钢 公告编号：

2014-051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8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和议案已于

2014

年

8

月

1

日按《公司章程》规定以电子

邮件的方式发给了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共计

9

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宗樵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并达到了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表决权数。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以通讯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以

9

票同意获得通过。

为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和项

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拟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6,600

万元人民币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经过审核同意了该事项；保荐机

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针对该事项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继

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和《海通证券关于中原特钢继续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保荐意见》。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3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8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423

证券简称：中原特钢 公告编号：

2014-052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8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4

年

8

月

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各位监

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5

人，实际出席监事

5

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守启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监事会会议以通讯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以

5

票同意获得通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和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16,6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

费用，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并履行了规定的程序，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6,600

万元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的《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

年

8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423

证券简称：中原特钢 公告编号：

2014-053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原特钢

"

或

"

公司

"

）

2014

年

8

月

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和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

16,6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2010]627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24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股票

79,000,000

股 （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9.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68,147.51

万元。

截止

2014

年

7

月

31

日，公司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50,255.89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为

20,305.34

万元（包括专户利息收入

2,413.72

万元）。

二、本次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情况

为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和项

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本次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6,

600

万元，使用期限为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本次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约

996

万元。

导致公司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公司在原材料采购、在产品和产成品库存以及应收账款

等方面需占用大量的资金，同时固定资产项目建设需投入公司部分自有资金，导致目前流动

资金不足。

根据公司的募集资金投入计划，公司目前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0,305.34

万元中，尚需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为

3,613.68

万元，其余

16,691.66

万元（主要为

"

综合技术改造一期工程

"

和

"

综合节能技术改造工程

"

调减投资额和专户累计利息）暂无明确的使用计划。若公司募集

资金项目因发展需要，实际实施进度超出目前的预计，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

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进度。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公

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并且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

在本次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前

12

个月内，公司未进行证券投资，也不存在《中

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第五条规定的风险投资；公司承诺在本次继

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内，不直接或间接进行证券投资，也不从事《中小企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第五条规定的风险投资。

三、前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情况

2012

年

3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

6,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自

2012

年

4

月

2

日起到

2012

年

9

月

30

日止，到期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

司已于

2012

年

9

月

27

日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6,500

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6

个月。

2012

年

10

月

1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6,8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为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6

个月，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已于

2013

年

4

月

1

日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6,800

万元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

用期限未超过

6

个月。

2013

年

4

月

1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6,7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为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该部分资金

已于

2013

年

8

月

9

日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2013

年

8

月

1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1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并根据公司的募集资金投入计划，将上述资金先后分两次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

限不超过

12

个月。 该部分资金已分别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和

8

月

1

日分两次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

2014

年

4

月

30

日归还

5,000

万元，

8

月

1

日归还

10,000

万元），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

一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

求和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16,6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6,6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

(

二

)

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审核意见如下：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和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

下，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16,6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

务费用，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并履行了规定的程序，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6,600

万元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三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核查意见如下：中原特钢本次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30

号：风险投资》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并已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法

律手续。保荐机构同意中原特钢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6,6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五、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原特钢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事项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8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0913

证券简称：钱江摩托 公告编号：

2014

临

-022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8

月

8

日上午

9

：

00

（

2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8

日上午

9

：

30

至

11

：

30

，下午

13

：

00

至

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14

年

8

月

7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4

年

8

月

8

日下午

15

：

00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温岭市经济开发区锦屏大道

169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林华中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本次会议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7

人，代表股份

272,617,01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比例为

60.1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

人，代表股份

269,564,900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9.44%

；网络投票的股东

55

人，代表股份

3,052,116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0.67%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李波、金海

燕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了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关于授权子公司择机全权处置创投项目的议案》

其中同意

270,314,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16%

；反对

2,302,71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84%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

0%

。

以上提案的详细内容见本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24

日及

2014

年

7

月

25

日在 《证券时报》 及在

http://www.cninfo.com.cn

网站上公布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波、金海燕

3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

2014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8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465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

2014-045

号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和

2014

年

2

月

17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发行

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和《关于拟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董事会、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在全国银

行间债券市场注册发行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7

亿元（含

17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和

17

亿元（含

17

亿元）的中期票据。《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4-003

号）、《关于拟发行中期

票据的公告》（

2014-004

号）、《关于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2014-005

号）、《

2014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4-009

号） 刊登在

2014

年

1

月

28

日和

2014

年

2

月

18

日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现将有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拟发行短期融资券获注册事项

2014

年

8

月

7

日， 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4]CP300

号）， 交易商协会

2014

年

7

月

28

日召开的第

41

次注册会议决定接受本公司短期融

资券注册。

公司本次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17

亿元， 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

分期发行短期融资券，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2

个月内完成，后续发行应提前

2

个工作日向交易

商协会备案。

二、关于公司拟发行中期票据获注册事项

2014

年

8

月

7

日， 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4]MTN258

号）， 交易商协会

2014

年

7

月

28

日召开的第

41

次注册会议决定接受本公司中期

票据注册。

公司本次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

17

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

行中期票据，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2

个月内完成，后续发行应提前

2

个工作日向交易商协会备

案。

公司将根据资金需求和市场情况择机发行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并按照《银行间债

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注册规则》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

工具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做好公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的发行、兑付及信息披露工

作。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8

月

8

日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１

证券简称：齐峰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３７

半年度

报告摘要


